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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沿着弯曲的小路行驶，路的尽头就是西庄烈士
陵园。园门不大，却很庄重，两侧“丹心铁骨，气壮山河”8
个大字分外显眼。沿着青石台阶拾级而上，两侧松柏苍
翠，几十年的风雨未能消磨它们的挺拔，如同长眠于此的
那些有名或无名的英魂，在时光流转中愈发显得巍然。

陵园来历

西庄烈士陵园位于阳曲县西凌井乡西庄村东南庙梁
前龙峁头，占地面积约 500平方米。

关 于 陵 园 烈 士 的 牺 牲 情 况 ，最 早 的 记 录 是 发 生 在
1939 年 6 月的一次战斗。当时，日军对西庄抗日根据地
实施“扫荡”，驻扎在此的八路军 120师 358旅独立 1团遭
遇袭击，干部和战士们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100 多名将
士壮烈牺牲。

战斗仍在继续，牺牲仍在发生。 1944 年初，当时的
西阳曲县三区区委书记梁存地，在对敌战斗中壮烈牺
牲。1946年 2月，中共西阳曲县委、县政府将梁存地烈士
安葬于其家乡西庄村，并立碑纪念。后历届县委、县政府
及当地干部群众将众多为国捐躯的烈士遗骨一并安葬到
西庄村，形成了如今的西庄烈士陵园。

1996 年，陵园被阳曲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09 年，在庆祝阳曲县解放 60 周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为慰藉先烈，教育后人，中
共阳曲县委、县政府再次重修陵园，树碑铭文。

如今走进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包括梁存地烈士
在内的 12 名优秀西庄儿女的墓碑，他们均在抗日战争中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陵园最核心的位置，立着一座黑色
纪念碑，上面镌刻着 9 个鎏金大字“抗日无名烈士纪念
碑”，这是纪念独立 1团牺牲在此的百余名将士。

不屈抗争

73岁的西庄人高二明，听父辈介绍那段历史较多，至
今还记得当年村里老人们讲的故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是在那年的 11月，一支
部队来到西庄。人们后来知道，这是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8旅的独立 1团。在崇山峻岭间，成立了西庄抗日根据
地，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对敌斗争。

西庄根据地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几次试图要将之
拔掉。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在 1939 年 6 月 7 日，日军兵
分多路偷袭西庄根据地，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战况激烈。
最终，独立 1 团的 100 多名将士壮烈牺牲，23 名群众惨遭
杀害。战斗过后，当地群众忍着悲愤，将烈士和遇难群众
的遗体掩埋，地点距离今天的烈士陵园不远。

此外，还有优秀的西庄儿女在对敌斗争中先后牺牲，
后也分别被移回陵园，魂归故里。高二明指着高润和、高
喜和两位烈士的墓碑说，他们都是高家的优秀儿女，应该
是兄弟二人，还是武工队队员，1937 年在杨家井的一次
战斗中先后英勇牺牲，后被高家后代移回村里，再后来被
安葬在烈士陵园。

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梁存地烈士，牺牲时他是中共西
阳曲县三区的区委书记。闻听有人采访，梁存地烈士的
侄子、71 岁的梁三货从迎新街的家里赶到西庄，介绍了

他大伯的相关情况。
梁存地是家里的老大，有 1 个弟弟、3 个妹妹。参加

革命后，他和家里的联系很少，家人只知道他在忙着抗
日，办正事。1944 年初，家人得到消息，梁存地在与敌人
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梁三货听他父亲讲述过大伯牺牲的大致过程。当
时，梁存地正在古交与阳曲交界处的一个隐蔽小山村领
导对敌斗争。当天，大批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围剿，
无意间发现了梁存地所在的窑洞。起初，只有 3 名日伪
军靠前，梁存地临危不乱，举枪射击，击毙两名日伪军。
枪声引起更多敌人的注意，他们迅速向梁存地所在的位
置合围。在撤离已经来不及的情况下，梁存地首先销毁
了一些文件和资料，又继续投入战斗，与敌周旋数小时，
直至壮烈牺牲。梁三货说：“大伯牺牲后，敌人依然不解
恨，把他的遗体放在火上烧，无比残忍。”

如今，无论是高二明还是梁三货，每年清明节都要到
陵园祭拜，这里有他们逝去的亲人，更有众多不朽的英灵。

80年的时光，足够让亲身经历者凋零殆尽，但记忆的
传递从未中断。附近小学的孩子们每年都会来听抗战故
事，县里的年轻党员在这里举行入党仪式，陵园已经成为
一处红色教育基地。

盛世如愿

在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今天，庄严的西庄烈士陵
园提醒我们：纪念不仅是为了回顾，更是为了传承；不仅
关乎历史，更指向未来。那些长眠于此的人们，当他们从
有名变为无名，从个体变为集体，已经成为我们不断前进
的精神动力。

梁三货从小立志当兵，上世纪 70 年代在部队服役多
年，复员后积极工作，默默奉献一辈子，如今晚年幸福。他
时常对自己的两个孩子说：“咱们的幸福生活，是你大爷爷
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梁三货还要求孩子，即便他老了走
不动了，孩子们每年也得去陵园祭拜，不能不去，不能忘记。

现在的西庄，县道 222 线直通村里，全是平整的水泥
路。年轻人多在城里买了房，老年人在村里也翻修了房
子，整村脱贫，全村正在朝着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站在陵园放眼望去，一条直线在山间穿越，那是宽敞
平顺的太临高速公路，车流不息，直通远方。

80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活早已天翻地
覆，盛世确如先烈们所愿…… 记者 申 波

历 史 永 记 西 庄 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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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太原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
作出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发
挥城乡建设档案在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中的作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中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修改为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三）删去第十条。
（四）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列入城建档

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按照建设工程
竣工联合验收的规定对工程档案进行接收。”

（五）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建设单位应
当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城乡建设
档案管理机构报送一套符合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

（六）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五条，删去第二款。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市、县（市）城乡建设档

案管理机构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采用数字化信息管理技
术，整合城乡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共享，并采
取措施保障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

（八）将第二十条修改为：“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对馆藏
的重要珍贵档案应当用复制品代替原件提供利用。载有档案
馆签章标识的档案复制件，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

（九）第二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馆藏档案的开
放审核，由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会同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
交单位共同负责。尚未移交档案的开放审核，由档案形成单
位或者保管单位负责，并在移交时将档案到期开放建议、限制
利用意见、密级变更和解除、政府信息公开属性、向社会提供
利用等情况，书面告知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

（十）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城乡建设档案工作人员应
当忠于职守，遵纪守法，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城乡建设档案工作
人员进行培训。”

（十一）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移交档案的，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发现违法线索移交城乡管理主管部门，并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十二）删去第三十二条。

二、对《太原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市供水节水机构负责城
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以及二次供水的日常管理。”

第五款修改为：“城市公共供水企业负责自来水生产、
供应和管理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二）第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鼓励开展城市供
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管道直
饮水设施建设，提高供水品质，促进节约用水。”

（三）第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二次供水设施

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连接时，应当加装符合国家标准的防
倒流装置，并按照规定落实其他安全供水措施，不得与城市
供水管道直接连通。”

（四）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居民用水实行阶梯
式供水价格制度，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洗
车、高尔夫球场、人工滑雪场、以自来水为原材料的纯净水生
产（管道直饮水、现制现售直饮水机、桶（瓶）装饮用水生产）、
洗浴等高耗水行业用水按照特种用水价格收取水费。”

增加两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纳入城乡一体化供水
的自来水价格参照城镇供水价格执行。

“城市公共供水价格应当定期监管，确需调整城市公共
供水价格的，依法启动调价程序。”

（五）将第三十条第二款修改为：“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
水费的，供用水双方应当按照《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
条例》执行。”

（六）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理单
位应当每半年至少对储水等相关设施进行一次清洗消毒，
并建立清洗消毒档案。清洗消毒三日前在供水区域内发布
公告，清洗消毒时邀请用户代表现场监督。清洗消毒后应
当委托具有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对水质进行检测，并及时
将检测结果向用户公示。

“二次供水水质出现异常时，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理单
位应当立即启动应急方案并向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报告。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组织开展处置工作，确保水质安全。”

（七）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二次供水设施以及泵房应当
独立设置，配套建设监控、入侵报警等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实行
封闭式管理，不得与消防、非生活用水等设施混用；二次供水设
施外围三米内不得有污水管道，四米内不得有化粪池，十米内
不得有渗水厕所、污水渗水坑、垃圾堆放点等污染源。”

（八）将第四十三条修改为：“二次供水设施已经建成交

付使用的，可以向供水企业提出申请，经整改验收合格，签
订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护合同后移交。发生的整改费用
由所有权人或者建设单位承担。移交后运行、维护和管理
的费用计入供水成本。

“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供水企业时，移交方应当提供竣
工总平面图、结构设备竣工图、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设备
的安装使用以及维护保养有关资料、二次供水设施竣工验
收报告、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文件、二次供水卫生许可相
关文件等与运行维护管理有关的资料。

“二次供水设施在未移交给供水企业统一管理前，运
行、管护责任仍由所有权人或者建设单位负责，供水企业按
总表制方式管理。

“暂不具备移交条件的二次供水设施可先行委托供水企
业等专业化企业提供服务，委托单位应与供水企业等专业
化企业签订二次供水设施委托运营协议，明确维护条件、维
护界限、维护标准、运行维护费用等内容。”

（九）删去第四十四条。

三、对《太原市残疾人保障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
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中的“卫生和计划生育”修改为“卫
生健康”；将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
务机构”修改为“医疗卫生机构”；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中的“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修改为“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第二款中的“卫生、城管、工商”修改为“卫生健康、
城乡管理、市场监督管理”。

（二）将第十一条中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修改为“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三）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符

合低收入家庭条件的残疾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并逐步提高救
助标准；对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对有辅助器具适配需求的残
疾人给予补贴；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不能解决困难残疾人的
基本医疗、康复服务，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四）将第二十二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三项中的“贫
困”修改为“困难”；将第四十条“生活补助”修改为“生活补贴”。

（五）将第三十条第一款修改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其使用和管理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删去第二款。
（六）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企业、事业单位的残疾职工，经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领取病残津贴。”

（七）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
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贴。”

（八）将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负
责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养护、使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九）增加两条，作为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
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建筑、居住区、公共建筑、公
共场所、交通运输设施、城乡道路等，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
工程建设标准。无障碍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制定有针对性的无障碍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优
先推进与残疾人日常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
的无障碍改造。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擅自占用无
障碍设施或者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

“无障碍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对无障碍设施进行维
护和管理，确保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

（十）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公共服务
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无障碍设备和辅助器具，标注指引无
障碍设施，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服务。

“公共服务场所涉及医疗健康、社会保障、金融业务、生
活缴费等服务事项的，应当保留现场指导、人工办理等传统
服务方式。”

（十一）将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条
例规定，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由财
政、税务等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
额外，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十二）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改为：“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未依
法履行残疾人工作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三）删去第五十三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太原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太原市城市供水管

理办法》《太原市残疾人保障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
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

为 广 泛 征 求 社 会 各 界 意 见 ，推 进 科 学 立 法 、民 主 立
法、依法立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山西省地
方立法条例》《太原市立法条例》的有关规定，太原市人大
常委会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对《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等三件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本
市各级国家机关、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以及公民个人都可以提出意见建议，截止时间是 2025 年
7 月 5 日，请以信件、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反馈，并注明

单位或者姓名以及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南内环街 158 号
邮 编 :030083
联系电话:7522127
传 真:7522127
电子邮箱:nnh158208@163.com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5年 6月 6日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

对《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

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本报讯 6 月 9 日 ，从 人 民 银 行 山 西 省
分 行 获 悉 ，近 期 ，我 省 首 批 服 务 消 费 与 养 老
再 贷 款 政 策 支 持 贷 款 已 成 功 落 地 ，基 本 实
现 服 务 消 费 领 域 的 全 覆 盖 ，有 效 激 励 引 导
金 融 机 构 进 一 步 加 大 对 相 关 领 域 和 产 业 的
支持力度。

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包括住
宿餐饮、文体娱乐、教育等服务消费重点领域
和 养 老 产 业 。 自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5 月 初 设 立
5000 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以来，人民
银行山西省分行迅速行动，召开全省落实一
揽子金融政策措施工作推进会，加强政策传
导和解读，指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接走访、开展
政策宣讲、提供融资辅导，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项目应贷尽贷，推动政策红利更多落地山西、
惠及晋企。

截至目前，在餐饮和住宿领域，工行省分
行为一家酒店管理企业发放贷款 299万元，期
限 1 年，用于支持企业日常经营和消耗品更
新。在文化、体育和娱乐领域，华夏银行太原
分行为太原市一家影院发放贷款 500 万元，
期限 3 年，支持太原市重点电影企业运营发
展。在教育领域，中行省分行为我省一所科
技学院发放贷款 600 万元，浦发银行太原分
行为我市一所学校发放贷款 400 万元，期限
均为 1 年，用于学校日常经营活动。在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领域，邮储银行省分
行为我省一家汽修服务中心发放贷款 40 万
元 ，期 限 1 年 ，用 于 支 持 企 业 汽 车 零 部 件 采
购，提升汽车修理维护服务质量；华夏银行太
原 分 行 为 我 省 一 家 商 业 管 理 企 业 发 放 贷 款
1000 万元，期限 3 年，支持商场装修升级，优
化客户体验，提供更加舒适、便捷、个性化的
购物环境。 （李 静）

首
批
服
务
消
费
与
养
老
再
贷
款
发
放

本报讯 省科技厅日前公布了 2024 年度科技合作交
流专项拟立项项目公示名单，涉及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智慧矿山等关键领域。今年我省还安排了科技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未来产业培育和数
字化转型，推动创新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

在今年的全省科技工作会议上，我省明确提出要围绕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山西实践两大
核心，重点实施“六大行动”，形成“央地协同、部门联合、省
市联动”的工作格局，既瞄准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改造，又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而
且，今年省级财政安排 21.83 亿元科技专项资金，重点支持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未来产业培育和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
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我省还将持续推动创新链与
产业链深度融合，带动省属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在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一批变革性成果。 （魏 薇）

安排专项资金
支持技术攻关


